
《上海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0 版）》政策解读

2014 年 1 月，上海市统计局（以下简称“市统计局”）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

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实际，

制定并印发了《上海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2016 年 2 月，根据两年试运行

情况，市统计局对裁量基准进行了修订，并印发《上海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

称《裁量基准》）实施至今。《裁量基准》为本市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操

作规范，不仅是统计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和参考，也对本市统计执法人员行使行政处罚裁量

权起到了规范和监督作用。《裁量基准》实施以来，本市各级统计机构严格按照裁量基准的

范围和幅度实施行政处罚，有效避免了统计执法检查随意性，切实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对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公正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统计法实

施条例》），2019 年 1 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内部试行）》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要求各省级统计机构结

合《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实施办法》对各地在 2017 年 8 月前建立的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进行修订，并报送国家统计局备案。此外，近年来，统计部门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下大

力气狠抓统计执法工作，执法检查的频率越来越高，“双随机”执法检查成为常态化工作，

对统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越来越大，在个别案件的处理中也发现现行《裁量基准》中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基于上述情况，需要对现行《裁量基准》进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作要求，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原《裁量基准》进

行了修订，并更名为《上海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0 版）》（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2020 版）》），《裁量基准（2020 版）》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了各方意见，经研究修改后，

按照《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合法性审核，并已报市政府和国家统计

局备案。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总体思路

  （一）与上位法衔接

  原《裁量基准》为 2016 年制定，国务院于 2017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

例》（以下简称《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法实施条例》在法律责任章节对统计违法行

为作了进一步细化，本次修订需将《统计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纳入新版裁量基准。

  （二）参照《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实施办法》是国家统计局首次从国家层面对统计机构行使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作出统

一要求和规定，本次修订需要将《实施办法》中的相关内容纳入新版裁量基准，并对原裁量

基准中与《实施办法》相冲突的内容进行调整。

  （三）普遍适用原则

  原《裁量基准》由市统计局单独制定，只适用于本市统计局系统。本次修订工作由市统

计局和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联合开展，目的是为了在本市统计系统内建立统一且普遍适

用的裁量基准，由于统计局和调查队系统在统计调查制度、指标口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需要对原裁量基准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

  （四）进一步修改完善

  原《裁量基准》实施至今已超过 4 年，从近几年的行政处罚案件来看，部分规定的操作

性还不够强，个别条款设置还不够合理。本次修订将借鉴兄弟省市已出台的裁量基准，并结

合本市近年来统计执法工作实际，对裁量基准进行进一步完善，提高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裁量基准（2020 版）》共 31 条，分为“总则”、“违法行为裁量档次”、

“裁量规则”和“附则”四章，主要修改内容有：

  （一）修改文件名称

  将《上海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改为《上海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0 版）》。

  （二）调整了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由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修改为本市统计局和调查队系统。（《裁量基

准（2020 版）》第四条）

  （三）增加行使裁量权的步骤要求

  对照《实施办法》相关内容，在裁量基准中新增了统计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

步骤。（《裁量基准（2020 版）》第五条）

  （四）与《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相衔接

  《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对情节严重的统计违法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结合该条款，

我们对多处内容进行了调整：

  1.删除原《裁量基准》中情节严重的相关表述；

  2.将《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纳入《裁量基准（2020 版）》，并将相关内容对应放

入相关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中；（《裁量基准（2020 版）》第二十二条、第七条第（三）

项、第八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五）项，第十条第（五）项，第十一条第（三）项、第

十二条第（三）项、第十三条第（三）项、第十四条第（三）项、第十五条第（三）项）

  3.为符合《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四项规定，对原《裁量基准》中的部分违法行

为标准作了调整。如原《裁量基准》中“2 次以上的违法行为”均认定为非情节严重行为，

裁量基准修订后，将非情节严重行为严格限定为 2 次。（《裁量基准（2020 版）》第七条

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二）项）

  （五）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统计资料行为的裁量标准有较大变化

  原《裁量基准》中，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统计资料两类行为的裁量标准是按照企业规模

设定的，从近几年市统计局行政处罚案件看，按照企业规模设定违法比例和处罚金额，操作

起来较为繁琐，且对最终处罚结果影响不大。同时，考虑到按照企业规模设定处罚标准，可

能会对调查队系统的案件处理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本次修订中，我们取消了按照企业规

模设定裁量标准的模式。此外，我们结合《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对提供

不真实统计资料行为的违法比例进行了调整。（《裁量基准（2020 版）》第九条、第十条）

  （六）完善和优化部分条款

  1.原《裁量基准》第十条对“一年内 1 次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内容完全不真实”的违

法行为没有规定处罚标准，本次修订进行了完善。（《裁量基准（2020 版）》第十二条）

  2.原《裁量基准》第十二条对“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违法行为是以“是否造成资料灭失”作为裁量标准。

经研究，我们认为，对于该类统计违法行为，以“是否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为标准更

为合理，对此我们做了相应调整。（《裁量基准（2020 版）》第十四条）

  3.对原《裁量基准》第十四条“迟报统计资料”的定义作了调整。（《裁量基准（2020
版）》第十六条）

  （七）对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减轻以及从重处罚作了修改

  1.对原《裁量基准》第十八条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作了修改；（《裁量基准（2020 版）》

第十八条）

  2.将《实施办法》中从轻、减轻以及从重处罚的相关规定全部纳入修订后的裁量基准。

（《裁量基准（2020 版）》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



  （八）增加了联合惩戒的相关内容

  结合《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修订

版）》的相关规定，增加了严重失信行为的相关内容。（《裁量基准（2020 版）》第二十

三条）

  三、征求意见情况

  《裁量基准（2020 版）》）在修订过程中，先后书面征求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

海调查总队领导、各处室（单位）、各区统计局和调查队意见，并按照《上海市行政规范性

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上海统计”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和建议 6 条，

其中，采纳意见 3 条，未采纳意见 3 条。


